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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境外學生輔導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12年12月28日 行政會議通過 

 

一、為使本校境外學生順利融入校園生活及完成學業，同時加強本校各單位間之橫向聯繫

與溝通，並能及時協助學生解決困難、意外處置及各項安全通報，特訂定「台南應用

科技大學境外學生輔導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境外學生」係指學位生，包括外國學生、大陸地區學生、僑生、香港

或澳門學生等(以下簡稱一般境外學生)及國際專修部學生。 

三、境外學生之相關行政支援及輔導事務，由研發處、教務處、學務處、境外學生所屬學系

及相關單位共同辦理。相關輔導項目及任務分工、作業流程及失聯通報流程如附件一至

附件三所示。 

(一)入學事務 

    由研發處國際暨兩岸事務中心(以下簡稱國際中心)與國際專修部，統籌涉外事務，

對外聯繫統一窗口，針對入出境事宜、境外新生接機到校及入學輔導等行政事務，

協助新生解決入學相關問題。 

(二)學籍管理 

    由教務處統籌、研發處協助辦理，針對境外學生之學籍管理、學生證製發，以及

學則相關規定宣導。 

(三)學生事務 

    由學務處統籌、研發處協助辦理境外學生之學生事務，包含住宿規劃、新生定向

輔導、學生平安保險、醫療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學生體檢、申辦工作證、心理

諮商輔導、緊急就醫、意外事故處置、導師聘任、課外活動、社團指導等事宜，

使其在生活上能獲得關懷與支援。 

    導師聘任除配合各系所安排班級導師外，並依據實際需求，安排課後生活導師，

即時協助境外學生之緊急就醫、意外事故處置及課後之生活管理。 

(四)住宿規劃 

    由總務處負責提供學生宿舍相關硬體設施，學務處統籌規劃、研發處協助辦理住

宿管理，使境外學生在食、住、行等方面能完全融入台灣生活。 

(五)網路學習資源 

    由圖書資訊中心統籌、研發處協助辦理，提供境外學生網路資源與服務，以協助

解決資訊相關問題，提供學生各項資訊查詢及使用本校各項圖書資源。 

四、境外學生之學習輔導事務，由境外學生所屬系所、教務處、研發處等相關單位共同辦

理。 

(一)一般境外學生及專修部第2-5年學生，由教務處協助學生課程選修、成績登錄查

詢、畢業證書認證等事宜。國際專修部學生第1年華語課程由國際專修部負責輔

導管理。 

(二)為提升境外學生課程學習成效，針對境外學生中文能力欠佳者，由研發處依其語

言程度安排華語文輔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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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系所依據實務需要，適時安排導師、學長姐及學伴，對境外學生進行學習之輔

導與協助，避免因學習背景不同，導致發生學習困境，或無法適應之問題。 

 

五、境外學生住宿管理與輔導，由學務處統籌、總務處、研發處協助辦理。 

(一)境外學生到校後，使其瞭解及遵守學校宿舍輔導管理辦法及宿舍生活公約，並於

入住前簽署住宿同意〈切結〉書。針對宿舍作息，由宿舍幹部、導師及輔導教官

等共同關照，並安排具服務熱忱之同學住同，以協助日常起居事項，務使境外學

生能儘早適應學校環境。 

(二)一般境外學生如需外宿，須事先向學生宿舍輔導老師辦理相關請假手續，並登記

外宿地址及緊急聯絡電話。 

(三)國際專修部學生如需外宿，除事先須向學生宿舍輔導老師辦理相關請假手續外，

其登記之外宿地址及緊急聯絡電話，須經國際專修部輔導人員查證。 

(四)境外學生優先核配學生宿舍。 

(五)餘依本校學生宿舍輔導管理辦法辦理。 

六、一般境外學生請假悉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理」。國際專修部學生第1年華語課程先

修期間，須經國際專修部同意，第2-5年得依照「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理」。 

七、關於境外學生的各項獎懲悉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八、境外學生之安全及其他輔導事項，由學務處統籌、研發處協助辦理。 

(一)加強交通宣導，無本國駕照者不得駕車或騎機車，乘機車時需戴安全帽，以維護

自身安全。 

(二)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宣導，悉依本校性別平等委員會

相關辦法辦理。 

(三)關於打工規定、職業安全與衛生及其他法律常識等宣導，由相關單位協助辦理。 

九、境外學生之緊急通報與處置，悉依政府相關法令辦理，由學務處、校安中心、各學系

及研發處共同辦理。失聯緊急通報流程如附件三所示。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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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境外學生輔導項目及任務分工 
 

輔導項目 項目說明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備註 

入出境申請事宜 全體涉外事務對外聯繫統一窗口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  

接機到校 提供境外學生接機服務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相關系所  

新生定向輔導 

舉辦境外新生定向輔導，境外新生

在校注意事項、安全衛生、電腦選

課教學、法律常識等，讓外籍學生

早日融入校園生活。 

學務處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教務處 

總務處 

圖資中心 

 

收費 
學雜費、就學保證金、宿舍保證

金 
出納組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註冊入學 註冊手續、製發學生證 註冊組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學籍管理 延長修業、轉系、休退學等 註冊組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境外學生管理系

統線上填報 

境外學生正式入學後填報學生基本

資料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  

選課輔導 

境外學生由所屬系所輔導選填課程

送交課務組建檔。 

協助選課諮詢。 

所屬系所 

課務組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課堂管理 

境外學生學期中預警制度，平時輔

導機制，課業上及適應校園生活之

關心與協助。 

所屬系所 

課務組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住宿管理 
規劃學校住宿事宜，寒、暑假期間

返國行李寄放等。 
生輔組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導師制度 

各班安排一位導師，以協助學生日

常輔導、賃居訪視。 

安排課後生活導師，以協助境外學

生之緊急就醫、意外事故處置及課

後生活管理。 

學務處 

所屬系所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語言協助 辦理華文補救課程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所屬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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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項目 項目說明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備註 

居留證 協助學生辦理居留證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  

工作證 協助指導學生申請工作證 課外組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體檢 

學生入學報到繳交預防接種證明及

「短期研修健康檢查表(丙)表」。

若學生入學報到時未繳交以上文

件，入國後14日內，由衛保組協助

安排至指定醫院補辦理體檢。 

衛保組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各項保險 

到校報到後須加入學生平安保險及

相關團體保險。入境前依照出入境

檢測管理局體檢表項目先於外國檢

查，如未檢查，到校後再參加本校

新生團體健康檢查。 

衛保組 

課外組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心理輔導 
協助外籍學生諮商輔導、解決心理

問題 
諮商輔導中心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節慶輔導 
辦理迎新活動及三節慰問活動，配

合學生會安排相關適當休閒活動。 
課外組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緊急事故處理、

就醫協助 

當外籍生身體不適可先到衛保組請

求支援。下班期間亦可透過本校24

小時緊急聯絡電話 06- 2539580 教

官室尋求協助。 

生輔組 

衛保組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緊急通報 

緊急事故由研發處先以電話通報外國

家屬。若失聯依法通報移民署、教育

部、境外學生管理系統等。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校安中心 

相關單位  

休退學、 

畢業出境 

境外學生休學(修業)證明書、學位

證書發放並依法通報相關單位。 
註冊組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其他生活事宜 
各項安全輔導事務、性平、法律常

識宣導等。 
生輔組 

國際中心 

國際專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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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境外學生入學後相關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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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境外學生失聯通報流程 
 

依招生簡章規定，逾期未辦理報

到者，以自動放棄入學資格及逾

期未註冊予以退學處置。 

研究發展處通報 

移民署撒銷居留證 

受理協尋窗口： 

校安中心專線06-2539580 

研發處專線06-2531094 

學生所屬系所辦公室 

已完成註冊 未完成註冊 

依本校獎懲辦法及學則相關規定

辦理，召開緊急學生獎懲委員會

決議是否退學。 

國際專修部第1年學生無故失聯1日 

一般境外學生、 國際專修部第2-5年學生無故失聯3日 

經校安中心、研發處確認失聯無誤，除向警察局報案

外，應進行校安通報，並由研發處於3日內通報移民署

協尋。 


